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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

京丰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友科技”）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长

批准，拟将丰友科技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增加至 2,500 万元，即新增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00 万元增加至 1,275 万元，即新增

375 万元，持股比例由 90%下降到 51%；其他股东李峥认缴出资额由 100 万元增

加至 1,225 万元，即新增 1,125 万元，持股比例由 10%上升到 49%。同时，丰友

科技拟变更经营范围等相关事项。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审批通过为准。 

本次增资后，丰友科技仍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合

并范围发生变更，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公告编号：2023-030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另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计

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本次增资后，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00 万元增加至 1,275 万元，即新增 375

万元，持股比例由 90%下降到 51%，该次增资视同对外出售丰友科技 39%股权。

根据上述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计算过程如下： 

一、资产总额指标 金额（元）/比例（%） 

丰友科技公司 2023年 9月末资产总额（未经审计）① 74,577.49 

丰友科技公司 39%股权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②=①*39% 29,085.22 

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③ 288,657,712.96 

占比=②/③ 0.01 

二、净资产指标 金额（元）/比例（%） 

丰友科技公司 2023年 9月末净资产（未经审计）① -47,029.02 

丰友科技公司 39%股权的净资产账面价值②=①*39% -18,341.32 

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净资产③ 197,869,014.15 

占比=②/③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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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1、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北京丰友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事项已于 2023年 12月 27日，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 

2、根据《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于对

外投资审批权限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后即可实施，

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注册信息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内容为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李峥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 

关联关系：无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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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资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丰友科技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现拟增至人民币

2,500万，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1,5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00万元增加

至 1,275 万元，即新增 375 万元，持股比例由 90%下降到 51%；其他股东李峥认

缴出资额由 100万元增加至 1,225万元，即新增 1,125万元，持股比例由 10%上

升到 49%。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275 现金 51% 

李峥 1,225 现金 49% 

合计 2,500  100% 

本次增资后，丰友科技仍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合

并范围发生变更。 

 

2.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丰友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前公司对其持股 90%，成立至今规范经营，

主营业务为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丰友科技总资产

74,577.49 元，净资产-47,029.02 元，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3,513.87 元，

净利润-77,768.46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增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因业务发展需要，推动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拟将丰友

科技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增加至 2,500万元，即新增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00万元增加至 1,275万元，即新增 375 万元，持股比

例由 90%下降到 51%；其他股东李峥认缴出资额由 100 万元增加至 1,2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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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新增 1,125万元，持股比例由 10%上升到 49%。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投资是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要，完善和提升公司战

略布局，同时也是为推动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战略布局而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市

场、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治理，根据目标

制定经营策略和风险防范机制，确保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保障公司经营可持续发

展。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布

局，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北京丰友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的申请报告》 

 

 

 

 

北京华路时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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